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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一）服务范围及内容

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京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在京内执行的车辆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二）分包情况

01包：一汽红旗系列维修厂

02包：广州本田系列维修厂

03包：广汽传祺系列维修厂

04包：上海通用别克系列维修厂

05包：上海汽车系列维修厂

06包：一汽丰田（柯斯达）系列维修厂

07包：广汽埃安系列维修厂

08包：比亚迪系列维修厂

（三）报价要求

1. 参照在北京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备的工时费和汽车生产制造厂对特约或特许维修商规定的维修工时费用户指导价，

报出该包品牌车型日常维修保养项目的工时费，所报工时费不得高于征集文件规定的最高限价，同时不得高于供应商经营场所

公示价格。供应商入围后，上述工时费报价作为供应商维修该包品牌系列车型的最高限价。

2 . 供应商须承诺在汽车生产制造厂对特约或特许维修商规定的零配件用户指导价的基础上，优惠率不低于10%。零配件

包括基础件、零件、轮胎、以及机油、油漆等添加物与维修所需原材料等。

3 . 维修费总金额＝维修项目工时费＋维修材料费，维修完成后，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结算票据和维修结算清单，维修

结算清单中，工时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维修费用结算清单应符合交通运输部有关标准要求，维修结算清单内容应包括采

购人信息、供应商信息、维修费用明细单等。

4. 框架协议执行期内，若入围供应商给予北京地区其它政府部门的价格优于本项目的，入围供应商应及时通知征集人，

并将本项目价格调至同等价格。

5. 征集人、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的价格执行情况（包括工时费、零配件费）进行监督检查，对于违反框架协议约定的，

按征集文件规定予以处理。

（四）供应商能力要求

1. 场地
供应商应具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用的场地应当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

于1年。停车场和生产厂房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2. 设施设备

供应商应具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

检定合格。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
的规定执行。

主要设备设施应满足以下条件：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要求（不低于）

1 举升机 10

2 烤漆房 1

3 大梁校正仪 1

4 电脑检测仪 1

5 四轮定位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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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平衡机 1

7 尾气分析仪 1

 

3. 维修技术人员

供应商应具备至少1名技术负责人员、2名质量检验人员、1名业务接待人员、1名维修价格结算员、6名维修人员（须包
含机修、电器维修、钣金、涂漆维修人员）。须提供上述人员在本单位近半年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保的证明。

4. 管理制度

供应商应具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

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服务要求及标准

1. 技术服务标准要求

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地方公务用车相关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8号）；《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16739）；《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JT/T816）；《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

范》（GB/T18344）；《汽车大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GB/T3798）；《汽车维修术语》（GB/T5624）；《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纯电动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JT/T1344）；《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维护技术规

范》（JT-T-1029）；《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30512）；《车辆涂料中有害物

质限量》（GB24409）；《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等。

   2. 零配件要求

（1）供应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

（2）供应商应当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采购人选择，征得采购人同意后进行维修更

换。原厂配件是指由汽车制造厂商直接生产或是授权专业零部件厂商生产的配件；同质配件是指产品质量等同或者高于装车零

部件标准要求，且具有良好装车性能的配件；修复配件是指经过修复处理并重新达到技术标准规定要求的旧件。

（3）机动车维修配件实行追溯制度。供应商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

配件来源凭证。

（4）供应商对于换下的配件、总成，应当交采购人自行处理（安全环保相关部件除外）。

（5）汽车零部件应符合《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30512）相关要求。

（6）供应商应当建立零部件低库存率管理制度。

3. 竣工交付及售后服务

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竣工质量检验合格的，维修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未签

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的机动车，不得交付使用，采购人可以拒绝交费或接车。

质量保证期：汽车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不低于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不低于

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不低于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质量保证期中行

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

质保期内返修：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车辆无法正常使用，且供应商在3日内不能或

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车辆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供应商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4. 维修档案

（1）供应商应当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并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维修档案应当包括：维修合同（托修单）、维修项目、

维修人员及维修结算清单等。对机动车进行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维修档案还应当包括：质量检验单、质量检验

人员、竣工出厂合格证（副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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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应当按照规定如实填报、及时上传承修机动车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至国家有关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机动车生产厂家或者第三方开发、提供机动车维修服务管理系统的，应当向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开放相应数据接口。采

购人有权查阅机动车维修档案。

5. 环保要求

（1）供应商应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关于加强机动车维修行业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危险废物监督管理

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要求对废机油、废电池等维修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主要污染物达标后排放，供应商应当进行定期监测。

（2）危化品仓库、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场所，供应商应独立设置。

（3）供应商的喷漆设施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VOCs处理设备。

（4）供应商库房、车间地面无油液，洗车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或回收再利用。

（5）供应商提供服务所涉及的设施设备优先选用绿色、环保、节能产品。

（6）供应商实施绿色供应链和碳排放管理。

（7）涂装工艺的涂料应符合《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相关要求。

（8）工艺废气管理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相关要求。

（9）在汽车维修中所提供原辅材料均应为低挥发性原辅材料。

（10）供应商服务场地环境卫生，照明、水冲、盥洗、通风设备完好。

6. 响应时间

小修不超过（1）天，大修不超过（5）天，总成修理不超过（15）天。

说明：1、小修指通过修理或更换个别零件，消除车辆在运行过程或维护过程中发生或发现的故障或隐患，恢复车辆工作

能力的作业；2、大修指通过修复或更换零部件（包括基础件），恢复车辆完好技术状况和完全（或接近完全）恢复车辆寿命

的修理；3、总成修理指恢复车辆总成完好技术状况(或工作能力)和寿命进行的作业。

7. 应急救援

供应商应配备有车辆救援的专用设备及车辆，提供24小时免费紧急救援服务。如发生外出施救、拖车、背车的情形时，维
修供应商应与送修单位按报价标准结算费用，并出具正规完税发票。

8. 其他服务要求

（1）针对本项目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由1名供应商管理层人员担任负责人，负责协调中直机关公务车辆维修及接受客户

投诉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事项。

（2）开设中直机关公务车辆维修快速通道，设立专供中直机关车辆送修人员办理维修手续和接待窗口，提供送修人员休

息区。并在服务厅内及维修工位处设立指示标记，同时安排专人提供从接车到验车出厂的全过程服务，切实保障客户进行维修

时方便、快捷。

（3）制定针对本项目的政府采购业务服务流程、客户投诉方案和回访方案

（4）为客户提供物品暂存设施或设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因保管不善，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5）维修车辆在供应商停车场免费停放，车辆修理完毕后提供免费车辆清洗服务。

（6）车辆维修时间超过10小时，提供代步车或报销客户全部往返交通费。

（7）维修过程中，接受客户的现场监督。接受采购人及客户监督检查。

（8）按相关规定在经营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工时定额和工时单价。

（9） 根据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可提供的其他优惠的服务。

二、采购要求

1.采购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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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包号 包名称 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计量单位

1 一汽红旗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一汽红旗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2 广州本田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广州本田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3 广汽传祺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广汽传祺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4
上海通用别克系列维

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上海通用别克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5 上海汽车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上海汽车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6
一汽丰田（柯斯达）

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一汽丰田（柯斯达）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7 广汽埃安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广汽埃安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8 比亚迪系列维修厂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比亚迪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项

2.服务团队

适用包范围：采购包1-8：

序号 服务人员要求

符合征集文件要求

3.服务要求

适用包范围：采购包1-8：

序

号
服务项类型 服务项名称 服务项对应描述

1 服务内容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按征集文件要求提供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4.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44,039.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2：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41,946.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3：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23,380.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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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109,473.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5：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43,490.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6：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57,385.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7：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15,180.00 单价 服务要求

采购包8：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计价单位 最高限价 报价类型 数据类型

1
各项工时费报价加权

合计
项 元 11,700.00 单价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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